联合体协议书
联合体各缔约方：
牵头人单位：                           
联合体成员单位：                           
（如有更多成员，可自行增加）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方大医院）扩建及二期工程屋面分布式光伏工程的投标。
现就有关事宜订立协议如下：
1.           为联合体牵头人单位，          为联合体成员单位。
2. 联合体内部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1） 联合体授权联合体牵头人单位对联合体成员单位的资格预审申请资料进行统一汇总后一并提交给招标人，联合体牵头人单位所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已代表了联合体成员的真实情况。
2） 若资格预审通过，投标工作将由联合体牵头人单位负责，全面负责本项目的投标文件编制、合同谈判、签订及履约管理。联合体牵头人在投标文件中的所有承诺均代表了联合体成员。
3） 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切实执行一切合同文件，共同承担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同时按照内部职责划分承担自身所负的责任和风险，就全部合同义务向招标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4） 如果中标，联合体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a. 按联合体各自的优势，联合体成员职责分工如下：
联合体牵头人（单位名称：     ）负责：
· 全面负责本项目的投标文件编制、合同谈判、签订及履约管理；
· 负责本项目资金投入以及施工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施工组织、现场管理、安全质量、竣工验收等；
· 负责联合体内部的协调、资金统筹及对外联络；
· 牵头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处理投标及履约事宜。
联合体成员（单位名称：     ）负责：
· 负责本项目设计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审查配合、设计服务等；
· 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招标文件要求，完成设计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
（以上内容投标人可根据实际分工自行调整或补充说明）
b. 联合体牵头人和成员单位共同与业主签订合同协议书，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方大医院）扩建及二期工程屋面分布式光伏工程的全部合同义务向业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承担各自的法律责任；
c. 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成员承担责任和接受业主的指令、指示和通知，并且在整个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全部事宜（包括支付）均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
5） 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的有关费用按各自承担的工程量自行分摊。
6） 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投标。
3. 不可抗力：
联合体各方在履行与发包人的承包合同中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完成所承担的工作时，除按与发包人的承包合同的要求履行规定的义务外，尚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联合体其他缔约方，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将不可抗力情况及影响履约的证明文件寄交其他缔约方和发包人。联合体双方仍需就不可抗力后的履约补救、方案调整等义务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4. 违约责任：
联合体缔约各方应认真履行本协议及与发包人签订的各项合同及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维护联合体缔约各方的正当合法权益。如因缔约一方在履行本协议和与发包人签订的各项合同及协议中出现违约，导致联合体内另一缔约方受到牵连和损失的，由违约人承担一切违约责任（包括给另一缔约人造成的损失）。
5. 争议解决：
[bookmark: _GoBack]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如缔约方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可向发包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本协议约定的联合体成员对发包方的连带责任，不因联合体内部的职责划分、费用分摊、违约追偿等内部约定而免除或减轻；发包方有权就本项目的任何损失，向联合体一方或双方主张全部赔偿责任，联合体内部的追偿不影响发包方的追责权利。
7. 本协议在执行期间，如有未尽事宜，由缔约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 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在本合同规定的所有工作内容履行结束之后自行失效。
9. 本协议书联合体成员单位各执一份，正本交招标方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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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签署页，无正文。）

签订协议单位：
牵头人单位名称：                   联合成员单位名称：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